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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义务 

所谓被害人是指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 在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地位是独立的诉讼参与人  

在自诉案件中 被害人居于自诉人的地位 行使

控诉职能  

在公诉案件中 被害人的陈述相当于证人证言

但被害人不是证人 被害人站在公诉机关一边 但被

害人又不是控诉者 在公诉刑事案件中 被害人享有

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 但不具有当事人的地位  

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是  

1 有权向公 检 法机关控告犯罪 接受控告

的司法机关决定不立案时 有权得到司法机关的通

知 并有权申请复议一次  

2 有权得到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或不起诉决定

书 如果不服 有权在七日内提出申诉  

3 有权委托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  

4 有权参加法庭调查 经审判长同意 可以向

被告人 证人 鉴定人发问  

5 在法庭辩论结束以前的诉讼阶段上 有权提

起附带民事诉讼  

在自诉案件中 被害人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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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 请求人民法院追

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2 有权用本民族语言 文字进行诉讼  

3 有权申请审判人员 书记员 翻译人员 鉴

定人回避  

4 有权申请审判长向其他当事人发问  

5 有权参加法庭辩论  

6 有权对法院的一审判决或裁定在上诉期内提

起上诉  

7 在自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也有权提起附带

民事诉讼 有权同被告人自行和解 有权在判决宣告

前撤回起诉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要义务是  

1 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2 遵守诉讼秩序  

3 不得妨碍其他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  

4 不得妨碍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  

5 在自诉案件中 还有义务执行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或者裁定  

刑事侦查中的讯问犯罪嫌疑人 

讯问犯罪嫌疑人 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

言词方式向犯罪嫌疑人查问案件事实的一种侦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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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和方法如下  

1 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

察院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 讯问的时候 侦查人员不

得少于 2人  

2 对于不需要逮捕 拘留的犯罪嫌疑人 可以

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 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

的住处进行讯问 但是应当出示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

察院的证明文件  

对于已经被拘留或者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应当在

拘留或者逮捕后的 24 小时以内讯问 在发现不应当

拘留或逮捕的时候 必须立即释放  

3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 应当首

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 犯罪嫌疑人对侦

查人员的提问 应当如实回答 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

问题 有权拒绝回答  

4 讯问聋 哑的犯罪嫌疑人 应当有通晓聋

哑手势的人参加 并且将这种情况记入笔录  

5 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制作讯问笔录 讯问犯

罪嫌疑人 严禁刑讯逼供 也不准诱供 骗供 指名

问供 对于实行刑讯逼供的人 犯罪嫌疑人有权提出

控告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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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

助 

侦查阶段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及进行侦查的其

他法定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

制措施之日起 律师事务所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或其

亲属 或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其他人的聘请 指派律师

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申诉 控告 犯罪

嫌疑人被羁押的 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承办律师接受委托后 应及时与侦查机关取得联

系 向其提交 授权委托书 律师事务所介绍信

并出示律师执业证  

承办律师应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人

涉嫌的罪名 及时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要求  

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 应携带以下证明

文件  

(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专用

介绍信  

(二)律师本人的律师执业证  

(三)委托人签署的 授权委托书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为其提供法律咨询 包

括以下内容  

(一)有关强制措施的条件 期限 适用程序的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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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  

(二)有关侦查人员 检察人员及审判人员回避的

法律规定  

(三)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

的义务及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四)犯罪嫌疑人有要求自行书写供述的权利 对

侦查人员制作的讯问笔录有核对 补充 改正 附加

说明的权利以及在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

盖章的义务  

(五)犯罪嫌疑人享有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

定结论向他告知的权利及可以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

新鉴定的权利  

(六)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辩护权  

(七)犯罪嫌疑人享有的申诉权和控告权  

(八)刑法关于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的有关

规定  

(九)刑法关于自首 立功及其他相关规定  

(十)有关刑事案件侦查管辖的法律规定  

(十一)其他有关法律问题  

论刑事诉讼中的监视居住制度 

最近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取保候审的若干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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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以下简称 取保候审的规定 ) 使取保候审

制度得以完善 在实践中易于操作执行 而监视居住

制度仍存在诸多模糊之处 运用中很难把握 本文试

图对该制度加以探讨  

监视居住是司法机关为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依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活动区域予以限制 并加以

监视的一种强制措施 该制度的设立目的是防止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逃避或妨碍刑事诉讼以保证刑事诉讼

的顺利进行 其手段是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区

域适当限制 它是一种强度界于取保候审和拘留之间

的强制措施  

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这一制度 只有德国 意大

利 奥地利等大陆法系中的少数国家有类似规定 在

我国 1997 年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 也存在着存废之

争 但最终刑事诉讼法仍将其保存下来 保存的主要

理由是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在介于取保候审和拘留之

间的情况下 无从把握 特别是当前人口流动性强

异地作案越来越多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找不到保

证人或没有保证金 又不符合拘留条件的情况下 不

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 会放纵罪犯妨碍刑事诉讼的顺

利进行 废之理由是监视居住在实践中难以把握 范

围大了起不到监视居住应有的作用 范围小了 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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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拘留 我们认为 既然刑事诉讼把监视居住制度保

留下来 就应象取保候审那样 通过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等联合发文的

形式将其具体化  

刑事诉讼法第 50 51 57 58 条规定了监视居

住制度 其中第 50 条规定有权采取该措施的机关

第 51 条规定了采取该措施的条件 第 57 条规定该措

施的具体操作 第 58 条规定监视居住的期限及变更

措施 为使监视居住更易于操作 我们探讨一下第 57

条 该条第二款规定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住

处 无固定住处的 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

这里涉及到住处 居所与住所的概念界定问题 最高

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的意见 规定住

所指户籍所在地 居所指没有住所 连续居住满一年

以上的地方 显然刑事诉讼法不能借用民事诉讼法上

的定义 因为民事诉讼上的定义是解决管辖问题 用

在这里外延过宽 如果说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

自己居住的市县 那么无异于取保候审 但是将住处

居所仅理解为居住的庭院或居住的房屋 又不免有拘

留之嫌 这种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视居住又不能

象拘留那样判刑之后折抵刑期 因此难以保证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 我们认为 对社会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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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将住所居所范围界定相

对宽些 对社会危险性较大的可界定严些 可将此处

住所居所 界定为生活必需的地方  

再看后款 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的居所 这

里需要界定的是未经谁的批准不得离开谁指定的居

所 实践中曾发生公安机关批准被告人离开指定居

所 而检察院法院需要询问将其提审时 被告人已离

开了被监视居住地 因此我们认为 未经批准机关批

准不得离开执行机关指定的居所  

第 57 条第 2 款规定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

见他人 他人指哪些人 显然 未经批准不得会见

任何人是行不通的 因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监

视居住在家里时 不可避免地会见同住的人 除了同

住的人外其它近亲属是否属需批准会见的 他人 之

列 鉴于近亲属包括父母 子女 配偶 兄弟姐妹

外甥子女 孙子女等范围过广 因此会见近亲属应属

批准 之列 此外 公安部 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

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 第 17 条规定 律师会见被监

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应经公安机关批准 因此 我

们认为将 他人 界定为同住的人为宜  

侦查阶段决定监视居住的 起诉阶段如果也决定

监视居住 是直接适用 还是变更手续 同样 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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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决定监视居住的 如果审判机关也已决定监视居

住是直接适用还是变更手续 有人认为直接适用 仅

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以免烦琐手续 我们认为应

该变更手续 因为此时可以参照 取保候审的规定

第 22 条 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已采取取保候审的

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或审前阶段时 如果需要继续取

保候审 或者需要变更保证方式或强制措施的 受案

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决定 并通知执行机关和移送

案件的机关 受案机关决定继续取保候审的 应当重

新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  

此外 监视居住的时间起止时间的计算等也都很

模糊 鉴于 取保候审的规定 已发布施行 监视居

住程序中很多不明之处可参照该规定 因此本文建议

最高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发

布规定将监视居住加以明确  

刑事诉讼办案期限查询 

刑事强制措施期限 
强制措施类型 法定期限 说明 法律依据 

传唤和拘传犯罪

嫌疑人 
12 小时以内 

从执行后的次时

起计算 

刑诉法第

92 条 

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取保候审期 
12 个月以内 

从执行后的次日

起计算 

刑诉法第

5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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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监视居住

期 

6 个月以内 
从执行后的次日

起计算 

刑诉法第

58 条 

拘留后 通知被

拘留人家属或其

所在单位 

24 小时以内(有碍

侦查或无法通知的

情形除外) 

从执行后的次时

起计算 

刑诉法第

64 条 

讯问被拘留人 24 小时以内 
从执行后的次时

起计算 

刑诉法第

65条及第

133 条 

公安机关对被拘

留人提请人民检

察院审查批准逮

捕 

3 日以内 特殊情

况下可以延长 1 至

4 日 对于流窜作

案 多次作案 结

伙作案的重大嫌疑

分子 可以延长至

30 日 

从执行后的次日

起计算 

刑诉法第

69 条第 1

款 第 2

款 

通知被逮捕人的

家属或其所在单

位 

24 小时以内(有碍

侦查或无法通知的

情形除外) 

从执行后的次时

起计算 

刑诉法第

71 条第 2

款 

人民法院 检察

院 对 决 定 逮 捕

人 公安机关对

于经检察院批准

逮捕的人进行讯

问 

24 小时以内 
从执行后的次时

起计算 

刑诉法第

72 条 


